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11·15”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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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15日，昭通市永善县境内发生一起10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720万元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11月17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省安全监管局牵头，省监察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总工会、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和昭通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组成的省政府昭通市永善县“11﹒15”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了车辆技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领域的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验鉴定和专家会商，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车辆、事故驾驶人及事故道路情况
　　（一）事故车辆情况
　　1.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事故车辆川XDS639为江淮HFC6500A1小型普通客车，机动车所有人为柏祥。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识别代码：LJ16AA33857014712，发动机号码：53011724，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09月，核定载人8人，核定载质量2850Kg；该车于2005年9月30日初次注册登记，车号牌为：渝BX3380。2009年至2016年期间，该车先后经过6次转移过户，最后一次于2016年8月22日转移过户给柏祥，车牌号变更为：川XDS639。该车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终止日期2017年09月26日。
　　2.事故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情况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川XDS639号车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云通司鉴中心﹝2016﹞车鉴字第08558号）：该车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未检出该车的机械故障。
　　3.事故车辆车速鉴定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川XDS639号车出具车速鉴定(云通司鉴中心﹝2016﹞车速鉴字第034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川XDS639号车发生事故时的行驶速度不低于56Km/h。
　　4.事故车辆驾乘关系鉴定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川XDS639号车出具车辆驾乘关系鉴定(云通司鉴中心﹝2016﹞驾乘鉴字第001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川XDS639号车发生事故时柏祥符合处于车辆驾驶人位置。
　　（二）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川XDS639号车驾驶人：柏祥，男，汉族，初次领取驾驶证时间为2011年12月05日，准驾车型“C1” ，驾驶证档案号：511600398219，审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05日。驾驶证目前状态为：柏祥因吸毒成瘾未戒除，于2015年11月13日该驾驶证被系统自动注销。
　　2013年至2014年，柏祥因多次吸毒，被四川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处以行政拘留；2014年3月26日，柏祥被处以社区戒毒。同时，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柏祥在四川驾车时，共有10条交通违规记录，均已处理。
　　事故现场尸检时，在柏祥身上搜寻到一本证号为“511621199408230034”的“C1D”类机动车驾驶证，姓名为夏辉，其证件照片为柏祥本人，因此，柏祥涉嫌伪造机动车驾驶证。
　　经昭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昭公司鉴字﹝2016﹞596号《毒物检验鉴定报告》）：柏祥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分；经昭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昭公司鉴字﹝2016﹞1611号《毒品检验鉴定报告》）：柏祥血液中未检出苯丙胺、吗啡、单乙酰吗啡、氯胺酮成分。
　　（三）事故路段道路情况
　　事故道路为毛-大线（毛坪垭口至大兴河口）金沙支线山岭重丘盘山公路，道路等级为四级，路面类型为沥青路面，连续弯道。该道路属永善县县乡公路改造工程通建制村的硬化公路，起于永善县莲峰镇和平村立直社毛大公路，止于大兴镇金沙村，行政等级为村道公路，设计限速20km/h,受限段为15km/h。于2012年12月20日开工，2016年7月15日主体工程完工，尚未组织竣工验收。
　　经现场勘验，事故路段呈南北走向，南至大兴镇金沙村，北至莲峰镇和平村，由莲峰镇莲峰村毛坪垭口至事故现场为27公里长下坡路段，东侧为山体灌木林和花椒林地；西侧为悬崖灌木林地。事故现场为一转左急弯下坡路段，弯道半径18米，进入事故现场中心下3%的坡，弯道处下2%的坡。道路进弯处路面全宽7.7米，弯道端路面最宽处为9.15米、出弯处路面全宽6.97米。道路东西两侧设置有路肩，西侧路肩宽40cm，紧接该路肩西侧为C15片石混凝土墙式护栏（规格：M7.5浆砌片石基础， 150 cm×65 cm×40cm）, 墙式护栏之间间距为151cm，墙式护栏上涂刷有红白相间的导向箭头油漆；东侧路肩宽为30cm，紧接该路肩东侧为宽50×45cm的干枯排水沟。中心现场往北65米处的道路西侧设置有“左转弯”警告标志牌，该标志牌往北20米处的道路西侧设置有限速15km/h的标志牌。事故路段符合《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云南省地方行业标准JTD/TB01－2009）设计标准。2015年3月29日，施工方毛大公路项目部在没有原设计单位参与现场勘察和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以“在挖方及填方路段上的C15片石砼墙式护栏设计图高出路面无基础，原设计两个墙式护栏间距过大”为理由，向永善县交通运输局、毛大公路建设指挥部、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关于毛大公路C15片石砼墙式护栏完善设计的报告》（云铁总毛大项〔2015〕002号）。永善县交通运输局、毛大公路建设指挥部未按规定程序组织变更设计审查，于2016年4月3日由永善县交通运输局向毛大公路项目部下达了《关于毛大公路C15片石砼墙式护栏完善设计的批复》（永交发〔2015〕59号），同意变更设计。事故发生后，经抽样检测，墙式护栏符合变更后的设计要求。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6年11月12日，四川省岳池县北城乡和尚岩村村民黄绍前，通过电话与云南鑫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梨园村锅巴寨社承担农网改造工程的现场施工负责人联系，准备到永善县大兴镇梨园村锅巴寨社的农网改造工程现场联系工程施工事宜。11月15日，由黄绍前驾驶该事故车辆搭载柏祥等10人，从大关县城出发驶往目的地（永善县大兴镇），14时47分驶出大关县城，进入G85（渝昆）高速公路，15时40分，该车因超员在G85高速普洱收费站出口处，被昭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昭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二中队查获，遂对当时驾驶该车的驾驶人黄绍前给予行政处罚200元，并对其进行教育、勒令卸载2人后，于16时02分放行驶出普洱收费站。16时44分，该车又从普洱收费站进入渝昆高速（此时，原在普洱收费站执勤检查的民警因查处到一辆无证驾驶车辆，需回警务室执行处罚，已离开该检查点）。16　时57分至17时19分，该车在G85高速公路中和加油站加油后驶出，18时10分至20时19分，该车从大关县悦乐镇收费站驶出G85高速公路，途经大关县悦乐镇、永善县墨翰乡、莲峰镇万和村。20时40分许，该车行至毛大线金沙支线K27+780m处转左弯时，车头前部与道路西侧边缘的墙式护栏相碰撞，两个墙式护栏损毁，车辆冲出路沿坠落山崖，造成车辆变形、解体，致车上10人全部死亡。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验鉴定和专家会商，确认该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为柏祥。
　　（二）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2016年11月15日20时49分许，大兴镇派出所接到报告称“撮箕口方向传来巨响，估计有车辆翻下悬崖”的电话报警后，迅即将情况向县公安局和莲峰镇党委、政府作了汇报，莲峰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力量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搜救。永善县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成立由傅再胜县长任组长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救援救治、事故调查、新闻宣传、善后处置等5个工作组，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工作。同时，昭通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及时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救援，安排部署善后等工作。
　　市、县救援救治组连夜组织搜寻，分三个批次，由县乡政府组织地方群众120人、市消防支队组织50名官兵、县公安局组织100余名民警，采取专业人员和无人机等多种方式，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无盲区的搜救工作。至2016年11月16日12时许，10名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
　　事发后，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焕宁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理死者善后事宜，严肃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云南省委、省政府接报后，省委书记、时任省长陈豪和副省长张太原、董华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全面排查道路运输安全隐患，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派出省政府尹勇副秘书长带队，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安全监管局、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及时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有关领导及时赶赴现场指导督促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四川省安全监管局及时指派由四川省岳池县副县长率县安全监管局、公安局负责人赶赴永善县协助处理事故善后工作。永善县委、县政府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一个工作小组对1名遇难者家属“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全力做好家属接待、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工作。经永善县委、县政府多方筹措，为每位死者家属筹集垫付安葬费10万元。经妥善处理，截止目前，遇难者丧葬善后工作已经结束，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三、事故发生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有关技术检验鉴定、专家会商等综合分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为：
　　1.事故车辆驾驶人柏祥在驾驶证被注销期间，涉嫌伪造机动车驾驶证非法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2.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速度，违法超速行驶。
　　3.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违法超过核定的载人人数上路，违法超员行驶。
　　（二）间接原因
　　1.对事故车辆驾驶人柏祥的源头监管存在漏洞。柏祥因吸毒成瘾未戒除，于2015年11月13日其驾驶证被系统自动注销后，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告机动车驾驶证作废。对于理应属于重点监管人员没有监管到位，存在源头监管不到位。
　　2.乘车人员安全意识、法纪意识淡薄，乘坐超员车辆被执勤民警检查纠正后，仍逃避监管继续选择乘坐超员车辆，加大了事故损害后果。
　　3.调查中还发现，毛大公路金沙支线施工单位：云南省铁路总公司，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经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项目变更，未严格履行投标承诺组织施工，收集、整理施工资料不及时，存在基建程序不规范、不严格的问题。
　　4.毛大公路金沙支线监理单位：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未严格按投标承诺履行监理职责，派驻现场的监理人员不具备监理资质，未严格督促施工单位按设计图施工，也未严格督促施工单位按相关规定完善设计变更等基建手续，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
　　5.永善县通乡油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即毛大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有欠缺，对监理单位派驻现场的监理人员资质审查，没有严格把关，工作存在疏漏，未严格按照程序组织对工程项目变更设计请求进行审查。
　　6.昭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在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后，对进一步加强监管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7.永善县公安交管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对乡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重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认定
　　经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永公交认字〔2016〕第0002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川XDS639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柏祥负本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
　　（二）建议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1.柏祥，川XDS639号车驾驶人，涉嫌伪造机动车驾驶证非法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违法超员载人、超速行驶，鉴于其在该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建议给予政纪处分和问责的人员
　　该起事故虽非生产安全事故，但鉴于该事故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为汲取教训、改进工作，建议对下列人员进行政纪处分和问责：
　　2. 唐云平，男，汉族，2013年11月至2016年4月任永善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2016年4月调整为永善县住建局干部（保留副科级待遇）。在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担任毛大公路（含金沙支线）工程指挥部现场副指挥长期间，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检查指导工作，对施工单位云南省铁路工程投资总公司、监理单位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违规变更设计等问题失职失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9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3.刘传祥,男，汉族，永善县交通运输局地方公路管理段职工。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任毛大公路（含金沙支线）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期间，工作失职，不依法正确履行职责，对施工单位云南省铁路工程投资总公司、监理单位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违规变更设计等问题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17条、20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4.宋廷柱，男，汉族，中共党员，永善县常务副县长。在2014年7月12日至2016年6月28日担任毛大公路（含金沙支线）工程指挥部指挥长期间，不认真贯彻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疏于管理，对毛大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施工单位云南省铁路工程投资总公司、监理单位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违规变更设计等问题失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7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诫勉（书面诫勉）问责。
　　5.汪振禄，男，汉族，中共党员，昭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大队长。对辖区内的交通状况、交通违法行为的特点规律和隐患风险点等苗头性问题未能全面把握，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部位、重要时段投入警力不足。依据中共云南省委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第16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讨。
　　6.陈浩，男，汉族，中共党员，昭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对辖区内的交通状况、交通违法行为的特点规律等苗头性问题未能准确把握，未根据执法对象的违法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依据中共云南省委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第16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讨。
　　7.代世才，男，汉族，中共党员，永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对辖区内的交通状况、交通违法行为的特点规律未能全面把握，特别是对乡村在建道路投入警力不足。依据中共云南省委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第16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讨。
　　(四)对相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8.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规定，建议由昭通市交通运输局给予云南省铁路总公司处以10万元罚款，给予云南陆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处以2万元罚款。同时，由工程建设指挥部督促相关方认真检查复核该项目安保工程，对未严格按设计组织实施的，责令施工单位立即返工，直至整改合格。
　　9.永善县交通运输局在履行行业监督职责中，对项目提出的变更设计要求未及时研究审批，管理工作有缺陷，未严格按照程序对建设项目进行设计变更论证。责成永善县交通运输局向永善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10.责成永善县人民政府向昭通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11.责成昭通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昭通市永善县“11˙15”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暴露出驾乘人员安全意识、法纪意识淡薄，超速超员等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有关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力度不够，还存在一些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管控措施，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一）加强在建农村公路施工期间的路面管控。昭通市要针对农村公路边施工边通行，重点突出在施工时段外的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措施不力的问题，督促建设单位（业主）、施工、监理、交通、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共同勘察科学论证，制定落实严密细致的施工安全保通方案，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完善施工期间的路面管制措施，将防控责任细化到具体岗位，落实具体人员，必须保证在建农村公路验收交付使用前，落实保通人员24小时执勤值守，严禁因施工安全保通措施不严密，责任不落实而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问题发生。
　　    （二）全面排查整治事故路段安全隐患。永善县人民政府牵头，交通、交警、公路管理等相关单位参与，对已建成通车或在建农村公路，逐一对照设计文件，进行现场核实安全隐患点段。尤其是要针对本次事故路段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急转弯临水临崖路段要提高防护等级；要针对事故路段弯急临崖的安全隐患，通过增加减速设施、减速丘、振动标线、提示牌等措施，从根本上降低该路段交通安全风险。未按设计要求整改到位的在建公路，在验收时，项目质检部门不得出具质量检测鉴定合格报告，项目业主或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组织验收，未按要求组织验收前，必须落实安保措施，加强执勤盯守，不得完全开放投入使用。
　　（三）全面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永善县要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扎实推进农村劝导站及公路交叉路口“五小工程”建设的通知》（云安〔2016〕5号）和《永善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突出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公路在建工程，全面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健全完善农村道路安全防控体系“五个一”工作机制，延伸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触角，确保农村道路交通尤其是农村在建公路施工期间的安全有人抓、有人管、管到位，实现“治、防、管、建、教”综合治理，最大限度预防和遏制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四）严格依法建设农村公路生命防护工程。昭通市和永善县政府要认真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6﹞46号）和《云南省农村公路条例》，增加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建设。要认真履行好农村公路建设和管理的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农村山区公路路侧防护设施的组织实施。永善县农村公路建设主管部门要切实落实项目建设工程安全行业监管责任，严格履行基建程序，督促施工企业按照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认真组织施工，坚决杜绝擅自变更设计标准、降低施工要求的问题发生。对新建、改扩建公路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要主动征求属地公安交管部门意见，公安交管部门要结合事故防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五）加强农村地区严重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昭通市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贯彻实施，以超速行驶、超员、疲劳驾驶、无证驾驶，不按规定申请注册登记，驾驶报废、未参加定期检验车辆上道路行驶，以小（微）型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两轮（三轮）摩托车等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为重点，认真分析研判不同时期、不同道路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规律特点，统筹协调，科学组织区域性联合整治行动。各县公安交警、交通运输部门要建立联合管控机制，特别是针对夜间超员、超速、超载、非法营运等车辆上路行驶问题，在农村公路出入口、集市街口、出入村口加强检查执法，尤其是要针对过境外省车辆、驾驶员对云南路况不熟的问题，加大警示劝导和执法力度，严把源头关口。
　　 
　　 
　　云南省政府昭通市永善县
　　“11﹒15”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17年1月10日
